昆明市呈贡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工贸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费项目
1、 项目名称

工贸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费
2、 立项依据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安办﹝2020﹞16号）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应急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MB1584810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西路732号呈贡新区管委会4楼
联系电话：67481096
法人代表：曾昭生
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负责指导全区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减灾救灾工作。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区部份工贸企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排查事故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实现工贸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的目标，为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5、 项目实施内容

对全区工贸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排查事故隐患，严防各类事故；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增强安全知识能力；增强企业、街道和执法人员有限空间、粉尘涉爆业务辨识能力，提高培训人员的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知识。 

6、 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44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采取政府购买方式，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区部份工贸企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每家（次）企业2000元测算，开展220次检查，共计440000元。
8、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完善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链条、制度成果、管理方法和工作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2021年底前，进一步核实我省工贸行业企业底数和行业分类，掌握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基本状况；钢铁、铝加工和粉尘涉爆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实现“动态清零”；2022年底前，建立规范化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力争2022年底工贸行业事故总量较“十三五”期间平均值下降5%以上，为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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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企业隐患排查治理

>= 220次 次 定量指标 组织专家到企业检查指导次数220次以上 反映单位组织专家到企业检查指导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检查覆盖率

>= 95% % 定量指标 主要工贸企业检查覆盖率95%以上 反映单位主要工贸企业检查覆盖率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完成检查时间

= 按合同约定进行 定性指标 按合同时效内完成指导检查 反映单位按合同约定完成指导检查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空

成本控制

<= 44万元 万元 定量指标 购买服务成本小于等于44万元 反映单位购买服务成本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更好的发挥专家技术服务功

能，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定期复查检查

= 得到提高 定性指标

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区部份工贸企

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排查事故隐患，严防各类

事故发生。

反映单位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区部份工

贸企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排查事故隐患，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空 空 空 空

人民群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5%以上 反映人民群众满意度情况 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填报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绩效指标

通过实施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完善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链条、制度成果、管理方法和工作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2021年底前，进一步核实我省工贸

行业企业底数和行业分类，掌握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基本状况；钢铁、铝加工和粉尘涉爆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实现“动态清零”；2022年底前，建立规范化安全生产

责任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较大以上事故得

到有效遏制，力争2022年底工贸行业事故总量较“十三五”期间平均值下降5%以上，为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采取政府购买方式，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区部分工贸企业组织

专家上门服务，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排查事故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实现工贸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的目标，为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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